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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当下的对话
———论社会性制裁的宗族法渊源＊

吴睿佳＊＊　王瑞君＊＊＊

　　摘要：社会性制裁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目前在 法 学 界 尚 属 方 兴 未 艾。从 其 源 流 考 察，中 国 传 统 社 会

中，社会性制裁常以宗族法等四大类社会规 范 为 规 范 载 体。其 中，中 国 古 代 宗 族 法 及 其 制 裁 手 段

自唐末以来，与国家法在制裁体系的构成上既有分工亦有耦合，以宋明理学为哲学内核，承担了重

要的教化功能与预防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宗族法所规定的制

裁事项和制裁手段的演进，受到人口增长、国家政策、理学发展、宗族自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

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了解和研究以宗族 法 为 规 范 载 体 的 传 统 社 会 性 制 裁，对 于 当 下 立 足 中

国本土实际，改进或重构现代制裁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性制裁；宗族法；民间法；制裁体系；家法族规

一、“社会性制裁”的概念界定、种类及其现实意义

（一）“社会性制裁”概念的一般界定

“制裁”这一词语，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为“用强力管束并惩处”。① 其作为法学研究

术语的内涵，按照日本著名学者田中成明对“制裁”一词的定义，是指：“针对违反社会规

范的行为，以否定或者促使行为人放弃此种行为为目的而启动的反作用力，其内容是剥

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赋课一定 的 负 价 值 或 者 不 利 益。”②根 据 这 一 定 义，我 们 可 以 认

为，不独有法律法规，习惯、道德、宗教教义等社会规范皆可以作为制裁发动的依据和规

范载体。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之上，日本著名学者佐伯仁志在其新近著作中进一步提出：

“制裁可以分为以国家为主体、作为法律制度被组织化的法律制裁和除此之外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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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①可见，大陆法系成文法中常见 的“刑 事 制 裁、民 事 制 裁、行 政 制 裁”，即 属 于 上 述

“法律制裁”之列。虽然佐伯仁志在其著作之中并未明确给出“社会性制裁”的定义，但根

据其观点可知，举凡符合制裁定义，且不属于法律制裁的“剥夺”与“赋课”行为皆可视为

“社会性制裁”。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性制裁”这一概念并不常见，但与之类似的概念在不同的语

境中时常被应用于学术研究中。“社会性制裁”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行为，其内涵界定往往

与“私力”有关，因此在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也使用“私力惩罚”“私人惩戒”“私

人惩罚”的概念，与“公共惩罚”相对应，来表述非官方的惩罚行为。② “私人惩罚”与“社会

性制裁”两个概念在内涵上虽然高度重合，但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尚存较大差异。根据桑

本谦关于“私人惩罚”的著述，“嘲笑讥讽、批评指责、辱骂、冷漠、断交”等皆属于“私人惩

罚”的范畴。③ 这一界定使得“私人惩罚”的发动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社会规范———无论它

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进而可以单纯凭借惩罚行为的发出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衡

量而做出，这显然区 别 于“社 会 性 制 裁”要 求 必 须 以 一 定 的 社 会 规 范 为 依 据 而 发 动 的 特

点。考虑到法学相比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研究对象的规范性更为关注，因此，本

文认为“社会性制裁”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概括以法律法规以外的社会规范为发动依据

的非官方惩罚行为。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个别论文使用了“社会制裁”这

一概念表述，并基于边沁提出的“四种制裁方式”，将除“自然制裁”以外的“政治制裁”“道

德制裁”“宗教制裁”这三种制裁概括统称为“社会制裁”。④ 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学和

伦理学角度提出的，它 与“社 会 性 制 裁”的 主 要 差 别 在 于 研 究 对 象 和 语 境 的 不 同。一 方

面，边沁所论及的四种制裁方式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广义惩罚，其中还包括了基于道德

观念的自我心理折 磨 等；另 一 方 面，佐 伯 仁 志 将“社 会 性 制 裁”与“法 律 制 裁”相 对 应，而

“政治制裁”中本身包含“法律制裁”。因此，两个基于不同学科视角而提出的概念，在内

涵和外延上存在很大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在佐伯仁志提出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性制裁”的

概念定义明确为：“与法律制裁相对应的，基于国家法以外的社会规范而做出的非官方惩

罚行为。”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性制裁的规范载体

不同于西方学者惯常遵循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法律多元主义的倡

言者之一，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认为，东方社会的法律三元结构区别于西方，其由“法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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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官方法和非官方法”三个元素构成。① 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对中国传统制裁体系的规范

载体构成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基于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性制裁

的规范载体划分为四类。

一是宗族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本文所指的“宗族法”概念，其内涵专指宗族

内部成员自行制订的家法族规，但由于具体语境差异或采用的学科视角差异等多方面的

原因，一些学者习惯在著作中使用其他表述。如费成康等学者常使用“家族法”的表述②，

但“家族法”这一表述亦常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专门调整家庭关系的法律进行概括，比

如日本著名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的成名作《中国家族法原理》即为例证。为了避免混淆，

本文将此表述弃之不用，而采用张晋藩和朱勇较早使用的“宗族法”这一概念进行概括表

述。③ 其余相关著述中学者使用的表述，如“宗法”“家法”等，或存有歧义，或失之俚俗，亦

不采用。

二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社会性制裁这一概念乃是与法律制裁相对，因此其规范

载体不应在国家制定法之列。所以此处所指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做时空限制。如吐蕃、

辽、西夏等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主体所制定的法律，在其政权存续期间，不属于社

会性制裁的规范载体。同理，又如清代蒙藏地区等获得中央政府自治授权的少数民族地

方自治机构所制定的成文规范，在其自治权存续期间，亦不属于社会性制裁的规范载体。

三是宗教教义、教规。如佛教典籍《四分律》《摩诃僧祇律》，道教典籍《道门十规》等

规定戒律、禁忌的典籍文书均属此类。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出现个别建立在宗教

崇拜基础上的政权的制定法时常借用宗教教规的形式，并不能视为社会性制裁的规范载

体。如太平天国政权模仿基督教旧约中“摩西十诫”制定的《十款天条》等，就属此列。

四是帮会、行会、书院、团体等民间组织规约。虽然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结社权不被

统治阶级保护或认同，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的束缚和限制，并不普遍，但综合来看民

间组织规约作为社会性制裁的规范载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中包括帮会规约如

“洪门三十六誓”等、行会规约如《武汉天平众师友公议整理行规》等、书院章程如《岳麓书

院学规》等、团体规约如《西湖八社社约》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

细列举。

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法是以上四类规范载体中相对较为普遍、成

熟的规范种类，从整体上看，其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当下社会的遗

留影响也是四类规范载体中比较特殊且显著的。因此，考察宗族法，是对中国传统社会

的社会性制裁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较好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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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性制裁的宗族法渊源进行研究的预期目的

陈兴良指出：“对制裁制度的研究不能离开一个国家的法律语境。”①应当说明的是，

虽然“社会性制裁”这一概念本身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尚未成为一个公知公允的学术概念，

但“国家制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亦有其特定的强制力”这一点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基

于这一论断，从事法律多元主义和民间法研究的相关学者，更是以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

果雄辩地证明，在中国社会，国家制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在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改造上拥

有其独特的话语权和研究价值。钱穆先生有言，其治学时“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

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② 因此，本文试图借助“社

会性制裁”这一学术概念所提供的新鲜视角，先从中国传统社会性制裁的宗族法渊源切

入，以期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刑罚以外的制裁手段，对当今中国社会以刑罚为中心

的制裁体系之反思、改革乃至重构等“新时代之需要”，亦应有所裨益。具体来说，可以分

为如下几点：

１．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制裁体系中宗族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分工和互动，还原中国

传统社会治理的一种样貌，为当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探索提供历史参考。

２．通过分析宗族制裁在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透视当下一些不合法的

社会性制裁行为的历史生成和演变，而非一味强调其与制定法之间的矛盾冲突。

３．在当今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对重视宗族制裁等社会性制裁在当今

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转变和应用提出倡言。

二、中国传统制裁体系中宗族法的分工地位与预期功能

（一）宗族法与国家法在制裁体系中的主次之分和相对分工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法秩序二元性，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工，更意

味着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实施社会控制中的互相配合，及其在长期演进和互动过程中的彼

此渗透。”③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法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法，与国家法长期以来形成了一

种动态的分工和互动，因此有学者总结，“利用族权进行统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重

要特点”。④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具体到制裁体系上，这种分工既不是一种力量和地

位彼此对等的互动过程，也不是一种泾渭分明的明确分工。整体来看，宗族制裁和国家

制裁的分工互动，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族进行统治的过程，其中既伴随封建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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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族整体力量的彼此消长，亦伴随着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利益交换。

在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通常认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在构成二元法律秩序的同

时，二者之间亦有着密切的互动。具体到宗族法上，家法族规对自身补充“国法”之不足

的定位，有着很明显的体现。如，湘阴狄氏一族规定：“士遵祖训、家法，以辅国法之行。”①

武陵熊氏一族规定：“家乘原同国法，家法章足国宪。况国法远，家法近，家法森严，自有

以助国法之不及。”②莱阳张氏一族提出“家法视国法为转移”③。宜荆朱氏一族提出“家

法必遵国宪，方为大公”。④ 这反映出当时相当一部分宗族家法的制定者清醒地认识到，

在封建皇权至上的社会，国家制定法所代表的权威并非家族宗法可以与之分庭抗礼，家

法族规只能作为补充，“辅国法之行”，而不能于国法之外另起炉灶。这一点非常鲜明地

区别于欧洲封建社会领主制定的宗族法，亦可作为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研究范式

不能原封不动照搬于中国的一个佐证。

对于制定法而言，“法律不理琐事”，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皆为通理。俞荣根认为，在中

国“礼法”体系中，内含三个子系统：一是礼典系统，二是律典系统，三是以礼义为旨归、礼

俗为主干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等构成的习惯法系统。⑤ 这种体系结构正好与“天理、国

法、人情”相对应：礼典系统传承古制，呼应天理；律典系统令出于上，对应国法；习惯法系

统脱胎民间，照应人情。基于这种体系划分，可以认为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为代表的习惯

法系统扮演了“礼法”体系中的末梢系统，抑或可以说，习惯法系统解决的正是“礼法”体

系内礼典系统和律典系统所不为的“琐事”。而在习惯法系统中，宗族法又承担了调整家

庭关系、维护伦理纲常的主要角色。

从宗族法的规范事项上看，其主要围绕家庭道德、伦理纲常这一核心，从祭具维护、

服饰标准，到胙肉分配、宴会座次，以今人的眼光看，确乎是“琐事”，并没有国家法出现的

必要。但当论及制裁手段时，又往往会出现“逼令自尽”“浸猪笼”“漂河灯”这样动辄人命

关天的词汇。可见，在制裁体系的分工上，宗族法和国家法并不是完全以制裁手段的严

厉性作为分工标准的，对于自由刑、生命刑等现代刑法理论中严格禁止不经司法机关判

处而适用的刑罚，在传统社会宗族法中却是常见且被国家法在一定程度上默许适用的。

从制裁手段所规范的事项来看，宗族法和国家法的分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礼法”体

系当中“家事”与“国事”的相对分野为标准，而这种分野由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特质，在

具体事例的应用中又往往不甚明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个别性。以“不孝罪”为例，依

《大清律例》十恶第七条对“不孝罪”的罪状规定，“不孝罪”是“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
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时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事自嫁娶若作乐，释

服从吉，闻祖父母丧，匿不举哀，称祖父母父母死”。其中所谓“咒骂”“奉养有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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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狄氏家谱》（卷五），刻本，１９３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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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荣根：《古代中国追求“良法善治”的六个面相》，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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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向官府申告几乎完全取决于“被害人”或家族尊长，也就是说，此类行

为是诉诸国法，还是家法处置，具有相当灵活的转圜余地。因此，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

会特质下，宗族法和国家法在制裁体系的分工上只能说是存在一种相对而有限的分工，

而无法寻找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工边界把“家事”与“国事”完全分离开来。这种历史传统，

一方面对我国在制裁领域的法律移植和法律适用形成了较大的障碍，尤其是在“家庭暴

力”、虐待、遗弃、亲属间斗殴等涉及家庭成员关系的纠纷处理上，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

制裁还是民事制裁，法律结果的可接受性都往往面临比其他纠纷更多的考验；另一方面，

本身也是造成“家庭暴力”、体罚等现象较为普遍，且受害人通过法律渠道进行救济的动

力和效果整体上不理想的历史原因之一。

（二）理学内核指导下宗族法及其制裁手段所承担的教化功能与预防功能

自唐宋至明清，统治阶级对于宗族和宗族法的态度以及政策虽然多有变化，但试图

赋予宗族法及其制裁 手 段 更 多 的 教 化 功 能 和 预 防 功 能，始 终 是 统 治 阶 级 的 一 种 不 变 期

望。“尽管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构造可以否定中国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结论，但是却不

能否认中国官方与民间的二分；尽管中国礼法精神的一统可以否定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平

起平坐，但是不能否认民间规则与官方规则的差别。”①宗族法因其基于血缘和家庭，无论

在教化的便利性上，还是在制裁手段的多元化和快速性上，都具有国家制定法所不具备

的天然优势。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占领社会主流思想高地之后，与宋代宗族平民化的历史

潮流相得益彰，宗族法所承担的教化功能与预防功能被显著加强了。

一方面，宋明理学为教化功能和预防功能的实现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尺。宋明理学对

汉唐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扬弃，从训诂回归义理，将伦理纲常作为自身的价值内核，无论是

“成贤、成圣”的目标追求，还是“修、齐、治、平”的修养路径，尽皆围绕伦理纲常道德而展

开，从而从教义的层面上为宗族法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判断标尺。尽管在实践中不免流于

教条主义，乃至时常由于教义的僵化酿成伦理悲剧，但总体上看，宋明理学对宗族法的社

会教化功能实现起到了显著的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加强了宗族法制裁手段的有效性。费成康带领的研究团队，曾

依据约３０００个宗族的家族法，将自唐代至民国年间各地宗族陆续采择的惩罚办法整理

归纳为１２种。② 通过梳理这些古代宗族法的制裁手段，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宗族法的制

裁手段绝大多数带有精神折辱性质，如当众申饬、革胙（剥夺祭祀时分取胙肉和参与家族

宴会的资格）、标示（对犯有过错之人以挂匾额、贴布告等方式进行公示）、记过（在宗谱或

功过簿等纸质档案类材料上记录劣迹）、罚祭（在祠堂、族墓等地祭扫反思）、押游（类似于

游街示众）等。这些 制 裁 手 段 的 有 效 性 很 大 程 度 上 依 赖 于 被 制 裁 者 的 廉 耻 心 和 道 德 标

准。对于丧心病狂、毫无廉耻之人，采用这样的制裁手段，效果自然不如人意。而宋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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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世波、王彬：《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及其查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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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于伦理纲常的显著强调，使得社会普遍重视道德修养，不仅加强了被制裁者受到精

神折辱制裁时来自自身道德伦理修养的痛苦，也使得被制裁者在受到此类制裁之后社会

评价大幅降低，使被制裁者和未受制裁者更加顾虑受到制裁后，由于风评巷议的负面评

价带来的附随后果，从而更好地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

（三）宗族法及其制裁手段对部分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进行了填补

秦晖曾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

理造乡绅”的观点。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与其说古代中国社会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

治’，还不如说是‘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下县’更加准确一些”。② 两种观点各有千秋，对

事实的描述概括均 有 相 应 的 史 料 支 撑。但 具 体 到 宗 族 法 制 裁 的 发 动 上 而 言，本 文 认 为

“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下县”，本身就是导致了“县下皆自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时常缺失，政府往往由于政策的宽松和地方官员小吏的腐败

而放任青楼妓院、赌场烟馆等社会不正当业态恣意发展。同时，由于治安维护措施的落

后，地痞流氓和土匪恶霸也经常得不到及时的整治。在此环境之下，宗族子弟极易出现

沾染恶习、交友不慎、败家输产甚至被挟为寇盗的风险。地方宗族大多对于家风有较为

严格的要求，对于子弟的腐化堕落、游手好闲比之一般社会游民更为警惕。但宗族法不能

侵夺地方政府的治安管理权力，对于地方治安环境的整体改善，既非宗族法力所能及，亦非

宗族法制定的初衷。于是，宗族法中往往规定了大量严禁宗族成员沾染恶习、奢侈无度、擅

自交游的制裁事项。对于身陷赌博、嫖娼等恶习的宗族成员，轻则于祠堂内当众申饬，重则

予以革谱、出族，以免牵连整个家族。如温州《盘古高氏新七公家训》记载，“淫盗”“邪术”“争

讼”“妄言”“赌博”皆在禁止之列，违者会遭遇“立予除名”等制裁。③ 又如《毗陵长沟朱氏祠

规》记载，“有违 窃 盗 者，事 发 锁 拿，重 责 四 十 板，逐 出 祠 外”，“禁 赌 博……犯 者 重 责 四 十

板”。④ 这些宗族规范与相应的制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对宗族内部子弟形成了较为有效的

约束和管理，在古代社会治理理论匮乏、治理手段简陋的情况下，宗族法及其制裁手段对于

改善社会风气、约束民众行为起到了对国家治理职能缺位的一定填补。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制裁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人口数量的膨胀迫使宗族通过严厉的制裁进行自我约束和内部治理

根据人口学研究的学界通说，明清以前，中国人口呈周期性波动状态，人口数增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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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朱氏宗谱》（卷二），刻本，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版。



２４　　　 学理探讨

减，始终未超过１亿人；明清以后，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由１亿而２亿而３亿而４亿，连上

四个“亿人台阶”。① 明清两代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对于宗族和宗族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首先，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导致的宗族人员膨胀对于宗族日常管理来说是一个较为严

峻的挑战。须知，宗族法规定的大部分事项都是日常性的，如祭扫、请安、饮宴等，宗族成

员增多使得日常管理的难度和压力迅速上升。如何对日益增多的族人是否严格遵守宗

族法的规定进行确认和监督，是摆在所有宗族管理人员面前的难题。同时，一些宗族法

中规定的集体议事制度也随着宗族人口的迅速增多而变得不再便利，大规模的议事所消

耗的成本也在提升。

其次，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使得宗族继承和财产分配面临更多纠纷和矛盾。宗族存在

的根基是宗法，而宗法维系的根基则在于宗祧继承。人口膨胀带来的另一个难题是继承

问题的解决，宗祧和财产的继承往往伴随着无休止的纠纷和争斗，宗族内耗引起的家族

衰落乃至解体崩溃在明清两代亦不鲜见。

最后，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族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宗族成员内

部之间的相互援助照应，是宗族自助自保的前提。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使得这种援助和

照应变得频繁，有时使得一些宗族成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同时也心生抱怨，以致出现

对个别特定宗族成员的有意疏离。与此相对应的，一些穷困潦倒者，则试图通过“认亲”

“归宗”等方式改善自己的糟糕境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宗族开始严格族谱的管理，有

的干脆将族谱作为家族内部的保密材料交专人保管，无事不得查阅，以此来避免一些居

心叵测的闲杂人等前来“寻亲”。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宗族内部很难维持铁板一块的状态，

人人都有自己的算盘，真正到了宗族面临整体风险的时候，松散的宗族成员很难短时间

内集中力量共克时艰。

此外，人口的爆发性增长所导致的宗族血缘疏离，是宗族制裁趋于严厉的一个重要

诱因。其影响主要在于降低了宗族尊长对远支亲族发动制裁的情感障碍。

社会学中关于越轨制裁的一种理论认为，对于越轨行为的惩罚效果，存在三个方面

的影响因素———严厉性、确 定 性 和 迅 速 性。② 从 确 定 性 上 来 看，宗 族 法 由 于 一 般 较 为 简

略，对于制裁事项不可能规定得面面俱到，一般都会存在类推适用的情况，且适用结果往

往取决于族长等权威长者的个人意见。这种较低的确定性会使得犯事族人有时抱有侥

幸心理，试图借助家法族规的不完善逃脱制裁，而且尤以与族长等权威长者血缘相近、关

系亲密者为甚。从迅速性上来看，制裁发动的迅速性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违规行

为的暴露时间长短；二是制裁下达和执行的时间长短。前者主要依赖于信息的通畅性，

家族越庞大，成员越复杂，信息越难以保真，对违规行为的监督越难。而后者主要依赖于

宗族法的裁断方式和执行效率。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上两个因素在传统社会的宗族中一般很难得到大的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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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成员的增加又使得宗族管理者不得不想办法提升宗族管理效率。宗族成员的增加

往往意味着宗族支脉的扩大，在一些大的宗族，嫡系成员和远房支脉甚至不属于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也往往很少在一起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宗族管理人员对制裁手段的

运用变得更加趋于理性，而非主要基于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于是，为了提升对宗族成

员越轨行为的惩罚效果，提高宗族制裁的严厉性就成为可行性最强的一种选择。

（二）封建皇权对宗族制裁权进行了有条件的部分认可与利益交换

梁启超有言：“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封建

皇权对宗族法制裁权的认可是通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段逐步实现的，而且，这种认可背后

有其复杂的政治考量与利益交换。

早在唐初，长孙无忌等世家大族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就在国家律典中表达了国家制裁

与宗族制裁并行不悖的观点：“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②但此时的“家”，仍然

属于一种抽象的泛 指，“笞 捶”之 制 裁 亦 属 于 一 种 官 方 对 于 民 间 自 我 教 化 管 理 的 合 理 期

望，只在一些门阀贵 族 的 宗 族 中 主 要 依 靠 不 成 文 的 惯 例 和 宗 族 家 长 的 个 人 意 志 进 行 落

实。至安史之乱之后，门阀士族在长期藩镇割据和兵燹战祸的打击之下彻底式微，五代

之时，连同“族居”这一世家大族维系宗族样态的聚居方式也宣告衰亡。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宦官专政，地方藩镇割据，皇权旁落，重器失倚，旧宗族却没有相应的实力为国家秩

序的稳定提供帮助，缺乏政治交易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完全谈不上皇权对宗族

制裁权的认可。

到了宋代，国家政权相对统一，政局稳定，朝政清明，大宗族解体后的残余的小宗族

得到稳定发展的机 遇 期。同 时，土 地 租 佃 制 使 得 农 民 对 于 地 主 阶 级 的 人 身 依 附 日 益 松

弛，统治阶级希望建立平民的宗法组织来强化对农民的控制。③ 但在宋代，中央政府虽然

希望通过重建宗法秩 序 来 强 化 统 治，但 对 于 制 定 有 完 备 宗 族 法 的 超 大 宗 族 仍 然 心 存 疑

虑。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义 门 陈 氏”奉 旨 分 家。义 门 陈 氏 于 唐 开 元 年 间 落 籍 江 州，历 经

３３２年，１５代人不曾别 籍 异 居，并 立 有《义 门 家 法》传 世，被 认 为 是 至 今 最 古 老 的 传 世 家

规。北宋政府一方面从太祖赵匡胤开始连续有多位皇帝对陈氏屡次旌表，另一方面又在

宋仁宗嘉祐七年（１０６２）因包拯、文彦博等名臣联名力谏而下旨将义门陈氏强行分为２９１庄，

迁往全国。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更乐于看到宗族平民化、分散化，对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

不但不采取优容的政策，反而可能更加猜忌和限制。在此基础上，苏洵、欧阳修两位名儒大

臣各自编纂宗族谱书，形成日后两大修谱体例，为后世遵循。因此，两宋数百年间，是公认的

一个宗族平民化的热潮期。但与之相对应的家法族规虽然大量制定，由于统治阶级的刻意

限制和猜忌提防，并没有在宗族制裁权上获得国家制定法的太多肯定和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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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学理探讨

经由元代短暂的过渡期，明清两代开始对宗族进一步加强重视。明太祖朱元璋、清

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先后颁布“圣谕”“圣训”，倡言家法族规的重要性。雍正三年，《大

清律》引“族长”入律，地方族权与中央政权正式结合，明确规定其法律地位。① 雍正四年，

清政府又专门规定宗族聚集之村庄可以不编保甲，以宗族组织代行保甲职权，并授予族

长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对族人的生杀权等各项权力，族权的政

权化倾向开始出现，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向国家政权直接负责的乡村控制主体。② 通过

利益交换，清政府获得了基层社会统治和管理的一大有效抓手，并对日益腐化的胥吏和

幕客形成了基层权力的制约；而地方宗族则获得了封建皇权对于宗族制裁权的肯定和认

可。从结果上看，这一政治策略对于稳固统治秩序显然是极为有效的。有学者认为，江

南地区在清朝中后期甚少响应反清运动，反而成为清政府的稳固后方，与清初激烈的抗

清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宗族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③

（三）程朱理学为宗族法的普及和运行提供了理论指导

根据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通说，平民化宗族的广泛形成应在北宋时期。在此之前，宗
族以大贵族家庭集合形成的强宗豪右、官僚门阀为样态，作为社群集体，在社会上并不具有

普遍性。而且其在政治上与封建皇权的天然联系，以及在经济地位上的独立话语权，使得

其宗族内部治理与社会治理缺乏衔接，亦缺乏以成文家法族规来对宗族成员的行为举止加

以规范的动力。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对这一点提供了佐证：隋代以前的家法族规，

迄今基本没有文献留存，目前尚无法求证隋唐以前是否存在成文宗族法。④ 目前公认最早

的宗族法应属于唐末江州陈氏宗族制定的《义门家法》。唐以前，留存传世的《颜氏家训》、诸
葛亮《诫子书》等文献虽然在内容上记述了教化子孙、约束后人的内容，但由于其并未规定宗

族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后果和强制措施等规范性内容，一般来说学界并不认为其属

于宗族法之列。因此，成文宗族法的大规模兴起，至早应在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宗族法兴起的风潮并非历史的偶然，在诸多历史原因之中，程朱理学成熟

完善并开始影响国家治理决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程朱理学对宗族法的助推作用集中

体现于，通过一整套完备的哲学理论完成了制度控制和宗族制裁体系的逻辑耦合。从社

会学理论看，郑杭生认为，制度控制是指以全社会的名义颁布的行为准则，对所有社会个

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进行调节与制约的方式。⑤ 一方面，理学家们对于儒

家经典的阐释和延伸 解 读，通 过 官 方 认 可 和 民 间 传 播 两 条 路 径 成 为 当 时 的 社 会 行 为 准

则；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统一为民间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保障之后，新

崛起的一批地主富商取代旧贵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也需要一套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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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当下的对话 ２７　　　

可操作性的理论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因此，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代表性内容，

理学家们在哲学层面上为宗族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的制度控制。比

如，朱熹对《大学》中“一 家 仁，一 国 兴 仁；一 家 让，一 国 兴 让”一 节 的 解 读，就 提 出“‘一 家

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国；‘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①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系化

的“修齐治平”理论则与宗族治理需求进一步高度耦合，把“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性的目

标与“修身齐家”这 一 具 体 操 作 进 行 了 逻 辑 关 联。也 正 是 程 朱 理 学 提 出 了 一 种“收 拾 人

心、从意识形态入手而凝练成的一种虽然虚构、但却实用的封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与社

会整合的有效工具”②，从此，宗族法的制裁发动便可依据这一套超脱于“国法”之上的哲

学理论，进而不再完全囿于国家制定法的授权。

（四）宗族制裁盛行的背后是大家族自我保全的自律意识

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平民化宗法之兴起，是“由于官僚地主已无世禄可依，这些既

得利益者便力图建立历史上世家大族代代相传的世族宗法制和家族世袭制来实现自救

自助，保全家族的长盛”。③ 事实上，“自救自助”“自我保全”，一直是历史上每一个世家宗

族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子女教育，到坟墓风水，无不将家族的长盛不衰视作宗

族的核心追求之一。在此基础上，许多制裁手段的发动，都基于家族自我保全的目的，往

往颇为严苛，甚至有时做出一些在今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制裁行为。如婺源翀麓齐氏，曾

规定，对盗伐苗木又无力缴纳罚款的族人，先捆缚于祠堂重责四十板，然后还须“叫街示

众”。④ 又如永兴张氏规定，在祖墓一带挖煤者，“打死勿论”。⑤

这种自律自苛的现象有时被解读为“家风严谨”，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一种

大家族“丢卒保车”的生存哲学。俗语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

鞋”。在古代连坐法和保甲制度盛行的背景之下，宗族人口膨胀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族人

无辜牵连的风险大大增加。以清代连坐族诛最为严重的文字狱为例，有学者对清代顺治

年间到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发现“文字狱集中在东部地区，共有１４４
起，占总数的９０．６％；东部地区 又 集 中 在 长 江 中 下 游 平 原 地 区，苏、浙、湘、赣、鄂、皖 等６
个州府地区共计９２起，占东部的６３．９％；此区江浙地区又最为集中，共有４７起，占长江

中下游平原地区的５１．１％”。⑥ 我们可以发现，文字狱高发地区，也是明清两代平民化宗

族发展最为繁盛的地区，可见，清政府在明确认可宗族制裁权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于宗

族势力的警惕，一旦遇有可能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蛛丝马迹，其对于宗族势力的惩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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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学理探讨

度和提防心理甚至远超唐宋。因此，明清两代宗族法制裁的严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

宗族人口膨胀下加强自律管理以避祸的必然结果。

四、社会性制裁传统对于完善当今制裁体系的启示意义

从孔子提出的“无讼”理想肇始，学术界就这一话题衍生出的论题已涵盖“厌讼”“好

讼”“抑讼”“息讼”“畏讼”等，不一而足。事实上，以上概念皆可视作是一种对于局部地区

或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个案簇”之现象描述，均无法作为一种传统社会诉讼观念的整体

特征概括。但我们可以从上述这些对具体现象的描述性概念中得出一个结论：“情随事

迁”，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诉讼观念是动态变化的，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转移。“厌讼”

也好，“好讼”也好，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之中，普通个体作为具体个案的当

事人，原始着眼点始终在于个案纠纷的解决如何能够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社会群体对诉讼的好恶，已非历史“剧中人”所考虑的范畴。正如苏力先生的名作，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现代法制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与矛盾，

执着讨要“说法”的秋菊最终对要来的“说法”困惑不解，更遑论去判断自己究竟是“好讼”

还是“厌讼”。① 秋菊讨要的“说法”到底该如何解读？这本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们

仍然试图从社会性制裁的角度去对“说法”提出自己的解读。

陈兴良指出：“对于以刑罚为中心的制裁制度，我国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②陈兴良的判断当然是依据刑法研究的语境来表述的，但我们认为，当下对

于制裁制度，或者说制裁体系的研究不足，不仅仅是刑法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当下，我们

如何去应对中国重社会性制裁的历史传统，以及如何看待和规范当下时常失范的社会性

制裁手段，是一个跨学科的重要问题。秋菊的困惑，其实可以解释为现代法律制裁在应

对社会治理问题时的无能为力。须知，“说法”的内涵并不一定对应刑事拘留、有期徒刑，

当我们机械地将社会性制裁排除于制裁体系之外，单纯依靠法律制裁来解决一切纠纷矛

盾时，被人为割裂的现代法制和社会传统之间，一定会出现一些注定要不到“说法”的“秋

菊”在困惑中徘徊。

虽然从现行法律制度上看，我国与日本一样，制裁制度均以刑罚为中心，且法律制裁在

整个制裁体系中居于主流核心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在现实社会运行之中社会性制裁的消亡

和无用。事实上，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社会性制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极为重要

的角色。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蓬勃发展和现代管理制度的普遍建立，使得法律以外的组

织管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社会性制裁通过这些渠道，在社会资源配置和

社会关系调整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社会转型期，

整个社会制裁制度的体系化程度还很落后，社会性制裁的法治“基因”仍然存在“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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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期发育不良”的问题。比如，云南曾经发生一起事件，父亲因孩子偷窃家庭财产而对其

进行体罚，并迫使其冒雨游街。①其与现代法治文明相悖自不必论，但综合我国社会性制裁

的传统来看，这实际上是一起基于父权意识而发动的社会性制裁“越界”事件，且其普遍存在

于礼法秩序已告解体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备的社会转型期。又比如，某国有银行福建省分行

曾发文要求员工罚抄《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要求手工抄写三遍，共１１万多字。② 在合理性

上我们固然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抨击，但在合法性上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宣告这种企

业内部制裁手段非法，进而禁止其使用。在对这些有违法治精神的案例进行批判和讨伐之

余，我们应当认识到，体罚孩子和折辱员工在当下是普遍现象而非个别孤例，而当我们从社

会性制裁失范的视角上去考察这些案例的时候，则会发现其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复杂的

形成原因。“徒法不足以行”，理论和历史实践可以证明，社会性制裁的功能和作用无论是古

代还是现代，都无法完全以法律制裁替代，那么正视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并加以体系化、

规范化的引导和整合，则是一种最为理性而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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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ｌａｗ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ｎ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ｎ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ｌａｗ，ｆｏｌｋ　ｌａｗ，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

民间法·第二十三卷

①

②

云南网：《云南：男孩遭父亲家法伺候 遍体伤痕裸身冒雨游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５１３５７７６１＿

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９。

东方网：《罚抄规章１１万字是哪家的家法？》，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ｆｏｌ．ｃｏｍ／ｇｕｏｎｅｉｃａ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７０４３０／２４６７１０９６．ｓｈｔｍｌ，访
问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９。


